
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《关于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、发行数量、

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 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

拟审议的《关于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、发

行数量、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的议案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进展情况，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顺利实

施，公司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、发行数量、募

集资金数额及用途进行调整，其他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化。本次公司

非公开发行所调整事项公司事前已向我们全体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

资料，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。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能够结合公司实际

情况，并充分考虑到目前资本市场的整体情况，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

顺利实施，助推公司实现战略转型升级发展，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

力和经营活力。符合公司向复合型文化企业转型的战略规划也符合国

家政策导向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据此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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